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13號

抗  告  人  鄭黃偉元

相  對  人  黃克雄 

代  理  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停止執行，抗

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

第4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持原法院109年度訴

字第8290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

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命伊返還臺北市○○

區○○街0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予抗告人（即113年

度司執字第9628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惟兩造已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另行成立訴訟上調解（即112

年度北司調字第871號，下稱871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同意

在承辦系爭房屋坐落土地都市更新（下稱系爭都更）之建設

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前，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伊居住（下

稱系爭調解），伊自有繼續使用之正當事由，並已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即原法院113年度訴字

第4349號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

條第2項規定聲請供擔保後停止執行等語。原裁定准相對人

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4萬元後，系爭執行程序應

暫予停止，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於聲請執行時已提出臺北市政府核定系爭

都更之公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及承辦系爭都更之

訴外人日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健公司）寄發之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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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簽收回執等為憑，可證系爭調解約定之條件已成就，

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應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伊於111

年間執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相對人亦提起債務人異議

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已受終局敗訴確

定，其現又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顯為拖延執

行程序。再伊與日健公司曾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約定如伊

違約須依系爭都更基地公告現值總值1/1000按日計付違約

金，並賠償其他地主之損失，每日違約金高達41萬6019元，

系爭執行程序如予停止，伊將受有鉅額損失。另就擔保金額

部分，伊因停止執行致違約而須負賠償責任，應依法院辦案

期限，按每日41萬6019元計算，否則伊受有未能即時受償及

利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亦應按系爭房屋價值817萬7920元之

法定利率計算擔保金等語。

三、查抗告人前訴請相對人返還所借用之系爭房屋（下稱返還房

屋訴訟），經原法院於110年9月3日為勝訴判決後，持系爭

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即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877號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1年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債務人

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原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01

號裁定），惟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

第329號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76號判

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67號裁定先後駁回相對人

之上訴確定（下稱111年異議之訴）。嗣兩造於112年12月21

日成立訴訟上調解，作成871號調解筆錄，其中第5項約定：

「相對人鄭黃偉元同意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街0段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無償借予聲請人（即本件相

對人）居住（不含水、電、瓦斯費及電話費），若上開房屋

辦理都市更新，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

搬遷時，聲請人應以自己之費用搬遷，逾期未搬遷，屋內遺

留物品視為廢棄物。」（即系爭調解）。抗告人於113年5月

8日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

行（即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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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獲准，於113年8月27日依原裁定所命擔保金額14萬

元辦理提存，現停止執行等情，有前開案號裁判書、871號

調解筆錄可憑（本院卷第17-19、63-86頁），並經本院調取

系爭異議之訴及執行案卷核閱無訛，應可認定。

四、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

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

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

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

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同條第1

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

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

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

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故

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

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

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

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

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

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

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

照）。茲查：

㈠、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

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

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

後者，亦得主張之。準此，債務人異議之訴須主張執行名義

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為之。

查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負有返還系爭房屋予抗告人之義

務，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約定相對人得於承辦都市更新之

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再返還，係以其履行繫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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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之事實，應以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相對人搬遷時，

為抗告人返還請求權行使期限之屆至，兩造均稱通知搬遷為

履行條件，應屬誤認，合先敘明。又相對人所提系爭異議之

訴，乃主張系爭調解係返還房屋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

之事由，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借貸關係存在，

並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相對人起訴狀可憑（本院卷第

89-90頁）；然抗告人實乃同時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

筆錄為執行名義，主張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系爭調

解之履行條件成就（應為履行期限屆至），據以聲請強制執

行，而非僅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縱相對人非不得就

兩造關於系爭調解所定通知搬遷事實發生與否之爭執，另案

起訴以求解決，其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仍與前開債務人異議之

訴之要件未符，難謂有據。

㈡、又系爭都更之實施者即日健公司所擬具之「擬訂臺北市○○

區○○段○○段00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案」，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10月27日函核定實施在案，嗣

日健公司於113年3月14日通知相對人隨時可能拆除系爭房

屋，請其於同年3月31日前遷離，該通知已送達相對人等

情，有抗告人在原裁定作成前提出於執行法院之前開臺北市

政府函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日健公司之通知、簽

收回執等可憑（均見執行卷），依形式觀之，可認日健公司

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相對人依系爭調解應搬遷之履行期限屆

至，抗告人已得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並據以聲請執行。本院

審酌系爭異議之訴不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如前述，且相

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本有返還房屋之義務，縱不停止執行，

致其須遷出系爭房屋而無法繼續使用，亦僅在履行其應盡之

義務，並無回復原狀之必要，又縱其因提前遷出而受有損

害，非不能按無法使用房屋而另行支出之租金計算，易為金

錢請求補償或賠償；再佐以抗告人於100年9月3日取得系爭

確定判決後，雖曾於111年持以聲請強制執行，惟遭相對人

以顯屬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提起111年異議之訴，並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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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111年執行程序獲准，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21日成立系

爭調解前，仍無法實現其權利，倘予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即

難防止相對人係以濫訴拖延執行，使抗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

實現，自難認本件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五、從而，原裁定未表明本件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逕予准

許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執行，洵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

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

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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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13號
抗  告  人  鄭黃偉元
相  對  人  黃克雄  
代  理  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停止執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4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持原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90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命伊返還臺北市○○區○○街0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予抗告人（即113年度司執字第9628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惟兩造已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另行成立訴訟上調解（即112年度北司調字第871號，下稱871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同意在承辦系爭房屋坐落土地都市更新（下稱系爭都更）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前，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伊居住（下稱系爭調解），伊自有繼續使用之正當事由，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即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349號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供擔保後停止執行等語。原裁定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4萬元後，系爭執行程序應暫予停止，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於聲請執行時已提出臺北市政府核定系爭都更之公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及承辦系爭都更之訴外人日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健公司）寄發之搬遷通知、簽收回執等為憑，可證系爭調解約定之條件已成就，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應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伊於111年間執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相對人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已受終局敗訴確定，其現又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顯為拖延執行程序。再伊與日健公司曾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約定如伊違約須依系爭都更基地公告現值總值1/1000按日計付違約金，並賠償其他地主之損失，每日違約金高達41萬6019元，系爭執行程序如予停止，伊將受有鉅額損失。另就擔保金額部分，伊因停止執行致違約而須負賠償責任，應依法院辦案期限，按每日41萬6019元計算，否則伊受有未能即時受償及利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亦應按系爭房屋價值817萬7920元之法定利率計算擔保金等語。
三、查抗告人前訴請相對人返還所借用之系爭房屋（下稱返還房屋訴訟），經原法院於110年9月3日為勝訴判決後，持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即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8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1年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原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01號裁定），惟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76號判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67號裁定先後駁回相對人之上訴確定（下稱111年異議之訴）。嗣兩造於112年12月21日成立訴訟上調解，作成871號調解筆錄，其中第5項約定：「相對人鄭黃偉元同意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無償借予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居住（不含水、電、瓦斯費及電話費），若上開房屋辦理都市更新，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聲請人應以自己之費用搬遷，逾期未搬遷，屋內遺留物品視為廢棄物。」（即系爭調解）。抗告人於113年5月8日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即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於113年8月27日依原裁定所命擔保金額14萬元辦理提存，現停止執行等情，有前開案號裁判書、871號調解筆錄可憑（本院卷第17-19、63-86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異議之訴及執行案卷核閱無訛，應可認定。
四、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同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茲查：
㈠、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準此，債務人異議之訴須主張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為之。查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負有返還系爭房屋予抗告人之義務，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約定相對人得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再返還，係以其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應以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相對人搬遷時，為抗告人返還請求權行使期限之屆至，兩造均稱通知搬遷為履行條件，應屬誤認，合先敘明。又相對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乃主張系爭調解係返還房屋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由，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並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相對人起訴狀可憑（本院卷第89-90頁）；然抗告人實乃同時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主張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系爭調解之履行條件成就（應為履行期限屆至），據以聲請強制執行，而非僅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縱相對人非不得就兩造關於系爭調解所定通知搬遷事實發生與否之爭執，另案起訴以求解決，其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仍與前開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未符，難謂有據。
㈡、又系爭都更之實施者即日健公司所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10月27日函核定實施在案，嗣日健公司於113年3月14日通知相對人隨時可能拆除系爭房屋，請其於同年3月31日前遷離，該通知已送達相對人等情，有抗告人在原裁定作成前提出於執行法院之前開臺北市政府函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日健公司之通知、簽收回執等可憑（均見執行卷），依形式觀之，可認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相對人依系爭調解應搬遷之履行期限屆至，抗告人已得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並據以聲請執行。本院審酌系爭異議之訴不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如前述，且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本有返還房屋之義務，縱不停止執行，致其須遷出系爭房屋而無法繼續使用，亦僅在履行其應盡之義務，並無回復原狀之必要，又縱其因提前遷出而受有損害，非不能按無法使用房屋而另行支出之租金計算，易為金錢請求補償或賠償；再佐以抗告人於100年9月3日取得系爭確定判決後，雖曾於111年持以聲請強制執行，惟遭相對人以顯屬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提起111年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111年執行程序獲准，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21日成立系爭調解前，仍無法實現其權利，倘予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即難防止相對人係以濫訴拖延執行，使抗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自難認本件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五、從而，原裁定未表明本件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逕予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執行，洵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13號
抗  告  人  鄭黃偉元
相  對  人  黃克雄  
代  理  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停止執行，抗
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
第4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持原法院109年度訴
    字第8290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
    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命伊返還臺北市○○區
    ○○街0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予抗告人（即113年度司
    執字第9628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惟兩
    造已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另行成立訴訟上調解（即112年度
    北司調字第871號，下稱871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同意在承
    辦系爭房屋坐落土地都市更新（下稱系爭都更）之建設公司
    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前，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伊居住（下稱系
    爭調解），伊自有繼續使用之正當事由，並已提起債務人異
    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即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34
    9號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
    項規定聲請供擔保後停止執行等語。原裁定准相對人為抗告
    人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4萬元後，系爭執行程序應暫予停
    止，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於聲請執行時已提出臺北市政府核定系爭都更之公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及承辦系爭都更之訴外人日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健公司）寄發之搬遷通知、簽收回執等為憑，可證系爭調解約定之條件已成就，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應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伊於111年間執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相對人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已受終局敗訴確定，其現又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顯為拖延執行程序。再伊與日健公司曾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約定如伊違約須依系爭都更基地公告現值總值1/1000按日計付違約金，並賠償其他地主之損失，每日違約金高達41萬6019元，系爭執行程序如予停止，伊將受有鉅額損失。另就擔保金額部分，伊因停止執行致違約而須負賠償責任，應依法院辦案期限，按每日41萬6019元計算，否則伊受有未能即時受償及利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亦應按系爭房屋價值817萬7920元之法定利率計算擔保金等語。
三、查抗告人前訴請相對人返還所借用之系爭房屋（下稱返還房屋訴訟），經原法院於110年9月3日為勝訴判決後，持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即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8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1年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原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01號裁定），惟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76號判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67號裁定先後駁回相對人之上訴確定（下稱111年異議之訴）。嗣兩造於112年12月21日成立訴訟上調解，作成871號調解筆錄，其中第5項約定：「相對人鄭黃偉元同意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無償借予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居住（不含水、電、瓦斯費及電話費），若上開房屋辦理都市更新，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聲請人應以自己之費用搬遷，逾期未搬遷，屋內遺留物品視為廢棄物。」（即系爭調解）。抗告人於113年5月8日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即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於113年8月27日依原裁定所命擔保金額14萬元辦理提存，現停止執行等情，有前開案號裁判書、871號調解筆錄可憑（本院卷第17-19、63-86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異議之訴及執行案卷核閱無訛，應可認定。
四、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同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茲查：
㈠、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
    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
    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
    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
    者，亦得主張之。準此，債務人異議之訴須主張執行名義成
    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為之。查
    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負有返還系爭房屋予抗告人之義務，
    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約定相對人得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
    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再返還，係以其履行繫於不確定
    之事實，應以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相對人搬遷時，為抗
    告人返還請求權行使期限之屆至，兩造均稱通知搬遷為履行
    條件，應屬誤認，合先敘明。又相對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
    乃主張系爭調解係返還房屋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
    由，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並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相對人起訴狀可憑（本院卷第89-9
    0頁）；然抗告人實乃同時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
    為執行名義，主張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系爭調解之
    履行條件成就（應為履行期限屆至），據以聲請強制執行，
    而非僅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縱相對人非不得就兩造
    關於系爭調解所定通知搬遷事實發生與否之爭執，另案起訴
    以求解決，其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仍與前開債務人異議之訴之
    要件未符，難謂有據。
㈡、又系爭都更之實施者即日健公司所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區○
    ○段○○段00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經
    臺北市政府以111年10月27日函核定實施在案，嗣日健公司
    於113年3月14日通知相對人隨時可能拆除系爭房屋，請其於
    同年3月31日前遷離，該通知已送達相對人等情，有抗告人
    在原裁定作成前提出於執行法院之前開臺北市政府函文、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日健公司之通知、簽收回執等可憑
    （均見執行卷），依形式觀之，可認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
    搬遷，相對人依系爭調解應搬遷之履行期限屆至，抗告人已
    得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並據以聲請執行。本院審酌系爭異議
    之訴不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如前述，且相對人依系爭確
    定判決本有返還房屋之義務，縱不停止執行，致其須遷出系
    爭房屋而無法繼續使用，亦僅在履行其應盡之義務，並無回
    復原狀之必要，又縱其因提前遷出而受有損害，非不能按無
    法使用房屋而另行支出之租金計算，易為金錢請求補償或賠
    償；再佐以抗告人於100年9月3日取得系爭確定判決後，雖
    曾於111年持以聲請強制執行，惟遭相對人以顯屬執行名義
    成立前之事由提起111年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111年執行程
    序獲准，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21日成立系爭調解前，仍無
    法實現其權利，倘予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即難防止相對人係
    以濫訴拖延執行，使抗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自難認本
    件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五、從而，原裁定未表明本件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逕予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執行，洵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13號
抗  告  人  鄭黃偉元
相  對  人  黃克雄  
代  理  人  蘇志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聲請停止執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44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相對人於原法院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持原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90號確定判決（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命伊返還臺北市○○區○○街0段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予抗告人（即113年度司執字第96284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惟兩造已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另行成立訴訟上調解（即112年度北司調字第871號，下稱871號調解筆錄），抗告人同意在承辦系爭房屋坐落土地都市更新（下稱系爭都更）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前，將系爭房屋無償借伊居住（下稱系爭調解），伊自有繼續使用之正當事由，並已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即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349號事件，下稱系爭異議之訴），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供擔保後停止執行等語。原裁定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4萬元後，系爭執行程序應暫予停止，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意旨略以：伊於聲請執行時已提出臺北市政府核定系爭都更之公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及承辦系爭都更之訴外人日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健公司）寄發之搬遷通知、簽收回執等為憑，可證系爭調解約定之條件已成就，系爭異議之訴顯無理由，應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又伊於111年間執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執行時，相對人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該債務人異議之訴已受終局敗訴確定，其現又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顯為拖延執行程序。再伊與日健公司曾簽訂土地合建契約書，約定如伊違約須依系爭都更基地公告現值總值1/1000按日計付違約金，並賠償其他地主之損失，每日違約金高達41萬6019元，系爭執行程序如予停止，伊將受有鉅額損失。另就擔保金額部分，伊因停止執行致違約而須負賠償責任，應依法院辦案期限，按每日41萬6019元計算，否則伊受有未能即時受償及利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亦應按系爭房屋價值817萬7920元之法定利率計算擔保金等語。
三、查抗告人前訴請相對人返還所借用之系爭房屋（下稱返還房屋訴訟），經原法院於110年9月3日為勝訴判決後，持系爭確定判決聲請強制執行（即原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4877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111年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原法院111年度聲字第201號裁定），惟所提債務人異議之訴經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29號判決駁回其訴，復經本院111年度重上字第976號判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067號裁定先後駁回相對人之上訴確定（下稱111年異議之訴）。嗣兩造於112年12月21日成立訴訟上調解，作成871號調解筆錄，其中第5項約定：「相對人鄭黃偉元同意將其所有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號房屋（即系爭房屋）無償借予聲請人（即本件相對人）居住（不含水、電、瓦斯費及電話費），若上開房屋辦理都市更新，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聲請人應以自己之費用搬遷，逾期未搬遷，屋內遺留物品視為廢棄物。」（即系爭調解）。抗告人於113年5月8日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即系爭執行事件），相對人提起系爭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獲准，於113年8月27日依原裁定所命擔保金額14萬元辦理提存，現停止執行等情，有前開案號裁判書、871號調解筆錄可憑（本院卷第17-19、63-86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異議之訴及執行案卷核閱無訛，應可認定。
四、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同條第1項規定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至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故受訴法院准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停止執行，須於裁定中表明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始得謂當。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787號裁定意旨參照）。茲查：
㈠、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準此，債務人異議之訴須主張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為之。查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負有返還系爭房屋予抗告人之義務，嗣兩造成立系爭調解，約定相對人得於承辦都市更新之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搬遷時再返還，係以其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應以建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相對人搬遷時，為抗告人返還請求權行使期限之屆至，兩造均稱通知搬遷為履行條件，應屬誤認，合先敘明。又相對人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乃主張系爭調解係返還房屋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發生之事由，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房屋之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並請求撤銷系爭執行程序，有相對人起訴狀可憑（本院卷第89-90頁）；然抗告人實乃同時持系爭確定判決及871號調解筆錄為執行名義，主張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系爭調解之履行條件成就（應為履行期限屆至），據以聲請強制執行，而非僅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縱相對人非不得就兩造關於系爭調解所定通知搬遷事實發生與否之爭執，另案起訴以求解決，其所提系爭異議之訴仍與前開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未符，難謂有據。
㈡、又系爭都更之實施者即日健公司所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等31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經臺北市政府以111年10月27日函核定實施在案，嗣日健公司於113年3月14日通知相對人隨時可能拆除系爭房屋，請其於同年3月31日前遷離，該通知已送達相對人等情，有抗告人在原裁定作成前提出於執行法院之前開臺北市政府函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之公告、日健公司之通知、簽收回執等可憑（均見執行卷），依形式觀之，可認日健公司已通知相對人搬遷，相對人依系爭調解應搬遷之履行期限屆至，抗告人已得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並據以聲請執行。本院審酌系爭異議之訴不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要件如前述，且相對人依系爭確定判決本有返還房屋之義務，縱不停止執行，致其須遷出系爭房屋而無法繼續使用，亦僅在履行其應盡之義務，並無回復原狀之必要，又縱其因提前遷出而受有損害，非不能按無法使用房屋而另行支出之租金計算，易為金錢請求補償或賠償；再佐以抗告人於100年9月3日取得系爭確定判決後，雖曾於111年持以聲請強制執行，惟遭相對人以顯屬執行名義成立前之事由提起111年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111年執行程序獲准，抗告人遲至112年12月21日成立系爭調解前，仍無法實現其權利，倘予停止系爭執行程序，即難防止相對人係以濫訴拖延執行，使抗告人之權利無法迅速實現，自難認本件有停止執行之必要。
五、從而，原裁定未表明本件有如何停止執行之必要性，逕予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停止執行，洵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純如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邱蓮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蘇意絜



